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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央摇 全国青联关于印发

《全国青联委员履职规范 (试行)》 的通知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团委、 青联,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

群团处, 全国铁道团委, 全国民航团委、 青联, 中直机关团工

委、 青联,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 青联, 中央金融团工委、 全国

金融青联, 中央企业团工委、 青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

《全国青联委员履职规范 (试行)》 已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经全国青联十二届三次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印发, 请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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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青联委员履职规范 (试行)

第一章摇 总摇 则

摇 摇 第一条 摇 为保障和规范全国青联委员 (以下简称委员) 履

行职责, 充分发挥委员作用, 根据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

《全国青联改革方案》 《青年联合会组织办法》 精神, 结合实际,

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摇 委员履职工作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冶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紧围绕 “五位一体冶 总体

布局和 “四个全面冶 战略布局,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条摇 委员既是青年代表, 也是开展青年工作的骨干, 应

当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认真行使权利, 积极履行义务, 充分发

挥主体作用, 争做爱国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推动改革发展的生力

军、 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者、 青年普遍利益的代言人、 青年成长

成才的好帮手。

第四条摇 全国青联各工作机构应当保障委员履职权利, 做好

委员履职服务, 加强委员履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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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 履职内容

摇 摇 第五条摇 坚定政治方向。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热爱祖国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统一,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

立场。 自觉抵制一切破坏民族团结、 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的言论

和行动, 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最高利益。

第六条摇 自觉加强学习。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 核心意

识、 看齐意识,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

度自信、 文化自信。 认真学习领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增强立

足本职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努力学习最新科学文化知

识, 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第七条摇 传播党的声音。 主动面向青年及时传播党的声音,

进行形势与政策宣讲, 旗帜鲜明参加网络舆论斗争。 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新风正气, 用自身的奋斗和实践引领健

康向上的青年文化。

第八条摇 坚持服务大局。 紧紧围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而奋斗这一青年运动时代主题, 积极投身经济建设、 政治

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

第九条摇 密切联系青年。 深入基层、 深入青年, 及时了解掌

握所代表青年群体的政治立场、 价值取向、 生活状态, 及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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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所代表青年群体的利益诉求、 意见建议。

第十条摇 竭诚服务青年。 发挥本职优势和专业特长, 为青年

提供心理咨询、 法律援助、 创新创业、 实践实习、 交流交友、 社

会融入等各方面服务。 关心关爱贫困青少年、 农村留守儿童、 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特殊困难青少年群体, 帮助解决具体

困难。

第十一条摇 严格遵章守纪。 模范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

委员中的中共党员应严格遵守党章党纪。 遵守 《中华全国青年联

合会章程》, 认真执行全体会议、 常委会议、 主席会议的决议和

决定。 全面落实从严治会要求, 树立优良作风, 维护青联组织的

良好形象和荣誉。

第三章摇 履职方式

摇 摇 第十二条摇 参加会议、 活动。 参加全国青联全委会, 根据安

排参加全国青联常委会、 专题工作会、 座谈会以及全国青联组织

的其他有关会议和活动, 积极准备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第十三条摇 参加学习培训。 自觉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积极参

加全国青联组织的各类报告会、 研讨会和座谈交流等学习活动。

积极提升履职能力, 积极参加委员轮训、 专题培训等活动, 坚持

学以致用, 夯实履职基础。

第十四条摇 参与全国青联组织的助力精准脱贫、 对口援疆援

藏、 创新创业创优、 青年人才培养、 服务青年发展等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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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第十五条摇 参与调研考察和代表表达工作。 积极参与全国青

联组织开展的调研实践活动, 广泛收集青年呼声和建议, 积极通

过党代会、 人大、 政协以及青联的组织化渠道等多种途径, 有序

反映和表达青年声音, 推动制定和完善青年政策。

第十六条摇 参与团结联谊工作。 发挥自身优势, 加强与广大

青年的经常性联系, 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做好解疑释惑、

增进团结、 凝聚人心工作。 参加港澳台青少年交流和青年外事交

流活动, 促进祖国统一、 海外联谊和对外交往。 港澳地区特邀委

员应当为落实 “一国两制冶、 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和内地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章摇 履职保障

摇 摇 第十七条摇 加强委员履职能力建设。 开展委员履职培训, 促

进委员深入理解和把握青联的历史、 定位和作用, 明确和掌握履

职尽责的规律、 特点和方法, 增强当好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第十八条摇 维护委员履职权利。 充分尊重和保障委员依照青

联章程履行职责的权利, 营造畅所欲言、 各抒己见、 理性有序、

合法依章的良好履职氛围。

第十九条摇 加强委员联络工作。 建立健全与委员联络的工作

机制,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载体, 搭建网上工作平台。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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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向委员通报工作情况, 加强与委员所在会员团体、 所在单位的

沟通联系。

第二十条 摇 拓宽和畅通委员履职渠道。 探索全国青联全委

会、 常委会发言制度, 由委员代表所在团体、 界别对全国青联各

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加强经常性工作和活动的机制设计, 为不

同领域的委员参与创造条件, 实现委员人人参与、 经常参与。

第二十一条摇 发挥界别和会员团体作用。 全国青联各界别和

各会员团体要积极发挥作用, 按照全国青联的部署和要求, 立足

实际, 做好委员履职的保障服务工作, 为委员履职尽责创造有利

条件。

第五章摇 履职考核

摇 摇 第二十二条摇 委员履职考核采取积分制。 积分细则由全国青

联秘书处研究制定。

第二十三条摇 原则上, 委员履职考核以年度为单位进行, 由

全国青联秘书处会同各界别、 各会员团体共同对委员履职情况作

出评定。 每年年底, 各界别、 各会员团体分别对委员履职情况进

行初评并提交全国青联秘书处, 全国青联秘书处对初评情况进行

核实, 结合全国青联秘书处掌握的委员履职情况, 确定每位委员

的年度履职考核结果。

第二十四条摇 对不履职或履职不充分的委员, 应及时了解情

况, 必要时由所在界别或会员团体予以谈话提醒, 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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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由全国青联秘书处提出处理意见。

第二十五条 摇 加强结果运用。 考核结果将反馈给委员本人、

委员所在单位、 委员提名单位。 履职优秀的委员, 在全国青联常

委会上予以通报表扬, 并在推荐政协委员、 增补常委、 连任等方

面优先考虑。 履职不合格的委员, 按照 《青年联合会组织办法》

有关规定, 取消或撤销委员资格。

第六章摇 附摇 则

摇 摇 第二十六条摇 本制度由全国青联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摇 本制度自 2017 年 12 月 12 日起施行。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7 年 12 月 1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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